
國立新營高工慶祝創校 80週年傑出校友遴選實施計劃 

主旨：為表揚本校校友對本校及社會國家的傑出貢獻，特訂定傑出校友遴選活動。 

說明： 

1.凡本校校友，其傑出表現足為後學之楷模者，皆具被推薦之資格。 

2.本次活動舉薦傑出校友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一、對各機關團體有特殊成就，裨益國家社會，有卓越貢獻者。 

二、對教育、學術創見深入研究有特殊成就，或有重要發明或著作，成果卓越者。 

三、經營企業有卓越成就並長期熱心社會公益，造福人群，曾獲表揚者。 

四、對本校建設及校務發展有特殊貢獻者。 

五、對校友會發展有特殊貢獻並能發揚營工精神，足資楷模者。 

六、其他：在專業領域表現優異或優良事蹟曾獲表揚，為本校爭光者。 

3. 推薦方式： 

一、由校友會推薦。 

二、由本校各處室、科推薦。 

三、由校友 5人以上之連署推薦。 

四、由服務機關首長推薦。 

五、自我推薦。 

4.推薦期間：108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，郵寄或自行送達本校圖書館。 

5. 遴選方式： 

一、由校長邀請行政主管、教師（含退休教師或家長代表）、校友代表、社會公正人士等 7

人組成「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」審查決定，並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。 

二、召開委員會議審核，議決選出傑出校友之人選。 

6. 表揚方式： 

一、由校長於校慶活動場合表揚，並頒贈獎座及當選證書，以資激勵。 

二、校友傑出事蹟刊登於本校刊物，以彰顯其成就。 

7.本計劃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新營高工慶祝創校 80 週年「傑出校友」推薦表 

請 貼 照 片 

被 推 薦 人 

姓 名 
 英文姓名  

聯 絡 電 話 
公 

私 
手機號碼  

出生年月日  性別 男      女 

E - m a i l  

畢 業 年 度 
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        科系畢(肄)

業 

通 訊 處 □□□ 

服 務 機 構 

職 稱 
 

最 高 學 歷  

經 歷  

推 薦 類 別 

□教育學術類  □企業經營類  □社會服務類 
□文藝體育類  □行誼典範類  □校務貢獻類 

□其他類（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特 殊 表 現 

事 蹟 

( 可將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附上送委員會審查；如不敷填寫，請另用

紙書寫附後。) 

推 薦 方 式 

□本校各校友會或各屆校友聯誼會推薦。 

□本校校友、或教師、或社會賢達推薦。 

□校友本人自我推薦。 

推薦單位代

表人或連署

人 簽 署 

 聯絡人及電話  

可利用下列方式於 108 年 3 月 31 日前回傳本表：1.逕寄 730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68 號，國

立新營高工圖書館收。2.傳真(06)6358445。3.電子郵件信箱 m931010011@hyivs.tn.edu.tw。 

mailto:3.電子郵件信箱m931010011@hyivs.tn.edu.tw

